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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開放試場冷氣說明 
113.01.15 

一、因應冬季氣候變化規劃開放試場冷氣措施 

歷年學測在冬季一月下旬舉行，不開冷氣。惟去年學測考試期間部分考(分)區曾出現高溫，

考量極端氣候情形造成各地區可能溫度變化不同，本次考試將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署「鄉鎮市

區」天氣預報溫度，若各考（分）區所在鄉鎮市區於考試當日上午/下午預報溫度達 28 度(含)

以上，將於上午/下午開放試場冷氣服務，試場冷氣溫度以設定攝氏 26~28 度為原則。詳細作業

說明如下： 

(一) 位於相同鄉鎮市區之各考（分）區試場，採一致性、全面性處理為原則。 

(二) 依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官網或 W-生活氣象 APP，「鄉鎮市區」逐 3小時預報溫度為準。 

1. 「鄉鎮市區」逐 3小時預報網址：https://www.cwa.gov.tw/V8/C/W/Town/index.html。 

◼ 查詢方式：例如考生所編配之考(分)區位於高雄市苓雅區，先點擊地圖中高雄市，

再於「地點切換」功能中，選擇「高雄市」「苓雅區」。 

       

 

2. W-生活氣象 APP 

 

 

◼ 查詢方式：以上述高雄市苓雅區為例 

 

點選後「選擇鄉鎮」： 

「高雄市」「苓雅區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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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考試當日開放試場冷氣服務，分「上午」、「下午」時段，由本會統一通知各考（分）區： 

日期 

時間 

1月 20日 

（星期六） 

1月 21日 

（星期日） 

1月 22日 

（星期一） 
參照標準 

上午 

09:15 預備鈴響（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） 

當日 5:30 更新發布之上

午 9:00 預報溫度。 
09:20 

| 

11:00 

數學 A 
09:20 

| 

11:00 

英文 
09:20 

| 

11:00 

數學 B 

下午 

12:45 預備鈴響（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） 1月 20日、1月 22日 

當日 11:30 更新發布之中

午 12:00 預報溫度。 

1月 21日 

當日 11:30 更新發布之中

午 12:00及下午 3:00之預

報溫度，擇其中高溫。 

12:50 

| 

02:40 

自然 
12:50 

| 

02:20 

國文(一) 

國綜 

12:50 

| 

02:40 

社會 

03:15 預備鈴響（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） 

-- -- 

03:20 

| 

04:50 

國文(二)

國寫 
-- -- 

1. 各日「上午」節次（考試時間為 9:20-11:00），以當日 5:30更新發布之天氣預報資訊上

午 9:00之預報溫度。 

2. 第一天、第三天「下午」節次（考試時間為 12:50-02:40），以當日 11:30更新發布之天

氣預報資訊，中午 12:00 之預報溫度。 

3. 第二天「下午」有 2節次（考試時間分別為 12:50-02:20、03:20-04:50），以當日 11:30

更新發布之預報溫度，擇中午 12:00 或下午 3:00 之溫度較高者。例如:高雄市苓雅區中

午 12:00 預報溫度為 26 度、下午 3:00 預報溫度為 28 度，則高雄市苓雅區之考(分)區下

午 2節次均開放冷氣。 

(四) 依據考試簡章第 19 頁七、報名注意事項(十)說明，有關開放試場冷氣係屬服務性質，若考

試過程中發生冷氣服務中斷時，監試人員會採取開窗或開電扇等措施因應，考生應繼續應

考，且不得以冷氣故障為由要求更換試場或加分。 

二、因身心因素須申請「無冷氣試場」應試考生注意事項 

若考生評估於溫度達 28 度(含)以上而試場開放冷氣服務的情形下，因身心因素不便於冷

氣環境應試，可向本會申請於「無冷氣試場」應試。說明如下： 

(一) 申請期間：自 1月 15 日（一）上午 9時至 1 月 17日（三）下午 5時止，逾期將不予受理。 

(二) 申請方式：請至本會大考中心網站（https://www.ceec.edu.tw）學科能力測驗「試務專區」

之「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網」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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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注意事項： 

1. 申請本項服務，無須繳驗證明文件，但須敘明事由。審查結果於 113年 01月 18日(四)

下午 5時前以電子郵件通知，考生亦可至「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網」查詢。 

2. 考生經受理安排至「無冷氣試場」應試後，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返回原試場應試。 


